中国共产党湖口县委员会党校              2023年预算资金支出绩效自评检查

湖口县委党校2023年预算资金支出

绩效自评检查报告

赣天财绩评字（2024）第0004号
为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提升资金效益和政策效能，湖口县财政局委托江西天财绩评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对中国共产党湖口县委员会党校（以下简称“湖口县委党校”）2023年绩效自评进行检查。该绩效自评检查所依据的资料由湖口县委党校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在检查的基础上出具检查报告。现将绩效自评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检查范围、内容

本次检查涉及湖口县委党校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及1个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主体班培训经费。

我们对绩效自评在财政预算一体化系统填报及所提交的纸质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进行了核实。

二、检查程序

1.成立绩效自评检查组，初步绩效自评基本情况，提请相关单位准备绩效自评资料；

2.湖口县委党校报送绩效自评相关纸质资料；

3.财政预算一体化系统查看绩效自评填报信息；

4.核对纸质资料和填报信息；

5.形成绩效自评检查报告。

三、检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3.《湖口县县级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湖财绩﹝2022﹞7号）

4.《湖口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单位绩效自评及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四、检查发现的问题
（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检查情况

1.数量指标：指标设定数偏少，未能体现部门2023年全部履职内容，“主体培训班次”未提供实际完成值的支撑材料；

2.时效指标：“培训时段”未提供实际完成值的支撑依据，如培训计划明细表等材料；

3.成本指标：指标值设定不合理，应是≦；“支出费用”实际完成值填报数3879502.83元，与所提供的纸质自评表3656623.60元数据不一致。
3.效益指标中“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和“生态效益指标”指标名称设置不合理、不明确，未体现部门2023年履职完成产生的效果，均未提供相关支撑依据；

4.预算一体化系统未上传自评相关支撑材料。
（二）项目检查情况：主体班培训经费

1.成本指标：经济成本指标“培训支出”系统填报实际完成值30万元，与纸质资料数据30.772万元不一致；社会成本指标、生态环境成本指标设定错误，建议删除；
2.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可增设“培训人次”，能更好体现项目实施内容；质量指标设定错误，“培训人次”属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可设定为“培训合格率”；

4.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设定不合理，“节能减排”不是本项目实施产生的效果；社会效益指标设定模糊、不具体；生态效益指标设定不合理、不具体，“环保意识”与本项目实施产生的效果关联度不大；
5.满意度指标分值偏高，且提供的支撑依据不完整，只提供了一期的问卷调查；

6. 自评补充信息中绩效目标填写不具体，缺少量化，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填写不具体，未对目标偏离进行分析；

7.预算一体化系统未上传相关支撑材料。

附件：湖口县委党校 2023年预算资金支出绩效指标自评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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